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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院典型案例“中⾦环境公司诉前员⼯商业秘密侵权案”，
浅谈同类案件中的举证思路 

2021年年1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近两年年来的商业秘密司法保护
⼋八⼤大典型案例例，以加⼤大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力力度，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行行为指引作
⽤用。本⽂文拟结合其中的典型案例例⼀一“南⽅方中⾦金金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诉浙江南元泵业
有限公司、赵某⾼高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民初287号）⼊入⼿手，对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举证思路路进⾏行行讨论。 

【案情介绍】 
原告南⽅方中⾦金金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金环境公司”）的主营业务

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各种泵类产品。中⾦金金环境公司采取制定公司员⼯工⼿手册等
措施保护其产品图纸等商业秘密。被告赵某、吴某、⾦金金某、姚某均为中⾦金金环境
公司前员⼯工。被告浙江南元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元公司”）系赵某、⾦金金
某从原告处离职后成⽴立的企业，经营范围与原告相似。被告吴某、姚某从原告
处离职后相继加⼊入南元公司⼯工作。中⾦金金环境公司发现南元公司⽣生产销售的离⼼心
泵产品与中⾦金金环境公司的相关产品基本相同，认为上述五被告侵害了了其商业秘
密，遂诉⾄至法院。  

【裁判内容】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理认为，涉案技术图纸所承载的技术信息，可以

为原告带来竞争优势，符合商业秘密具有商业价值的要求。原告通过制定《员
⼯工⼿手册》等⽅方式，对涉案技术图纸采取了了保密措施，符合商业秘密的保密要求。
对于秘密性要件，虽然单个零部件所承载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信息已经属于
公共领域的知识，但涉案技术信息系经重新组合设计⽽而成的新的技术⽅方案，故
构成反不不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秘密。⽽而原告主张的粗糙度等技术信息，或
可通过反向⼯工程获取，或可通过查阅公开资料料获得，不不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
件。经庭审⽐比对，南元公司的技术图纸中所载尺⼨寸公差、形位公差与中⾦金金环境
公司的对应信息构成实质性相同，对此南元公司并未证明上述技术信息系其⾃自
⾏行行研发取得或具有其他合法来源，故法院认定南元公司构成商业秘密侵权。 

【律师分析】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举证思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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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利⼈人系依据《反不不正当竞争法》第九条 主张侵1

权⼈人的法律律责任。在权利利⼈人的举证⽅方法上，权利利⼈人需要（1）准确识别涉案密点
及承载⽅方式；（2）证明相关密点构成法律律保护的商业秘密，具备秘密性、商业
价值和保密性三项要素；以及（3）提供合理理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的证据。 
就（3）合理理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的证据，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方法是“获取

机会+实质相同”的证明⽅方法，主要依据《反不不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
的“（⼀一）有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
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在权利利⼈人能够证明存在商业秘密被侵犯的初步证
据时，举证责任则被转移到侵权⼈人，侵权⼈人需要证明就相关商业秘密具备合理理
来源。侵权⼈人证明合理理来源的⽅方式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理侵犯商业
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律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四条第⼀一款， 

“第四条 具有下列列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为公众所知悉：

（⼀一）该信息在所属领域属于⼀一般常识或者⾏行行业惯例例的；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料、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

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通过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的； 
（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露的； 
（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的； 
（五）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该信息的。” 
在侵权⼈人⽆无法证明就相关商业秘密具备合理理来源的情况下，往往能够认定

存在相关侵权⾏行行为。在 “⽼老老东家”起诉“前员⼯工”类型商业秘密侵权不不正当竞争案
件中，由于“前员⼯工”通常具备接触到“⽼老老东家”商业秘密的机会或渠道，作为权
利利⼈人的“⽼老老东家”也往往采⽤用“获取机会+实质相同”的证明⽅方法。 

⼆、案例中的举证思路分析 
本案中，中⾦金金环境公司的举证思路路为同类案件提供了了⼀一套较为清晰、可靠

的证明⽅方法。为清楚体现，以下将此类案件的法定要件、案例例中中⾦金金环境公司
的举证⽅方法将进⾏行行梳理理如下表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不正当竞争法》 1

第九条 经营者不不得实施下列列侵犯商业秘密的⾏行行为：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不正当⼿手段获取权利利⼈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露、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利⼈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利⼈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露、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
商业秘密； 
（四）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利⼈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露、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利⼈人的商业秘密。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列违法⾏行行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利⼈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列违法⾏行行为，
仍获取、披露露、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不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利⼈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
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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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要件
相关要
素

本案中中⾦环境公司的证明⽅法

⼀一、准确识
别涉案密点
及承载⽅方式

涉案密
点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

粗糙度、图样画法（表
达⽅方法）、局部放⼤大视
图、明细表内容、尺⼨寸
标法和技术要求

承载⽅方
式

涉案产品设计图纸 涉案产品设计图纸

⼆二、相关密
点构成法律律
保护的商业
秘密，具备
秘密性、商
业价值和保
密性三项要
素

秘密性
系经重新组合设计⽽而成的新的
技术⽅方案，具备秘密性

或可通过反向⼯工程获
取，或可通过查阅公开
资料料获得，不具备秘密
性

商业价
值

可以实际⽤用于⽔水泵的加⼯工，具
有现实的经济价值，可以为原
告带来竞争优势

/

保密性

通过制定《员⼯工⼿手册》、使⽤用
保密软件对涉案技术图纸的接
触⼈人员进⾏行行管控等⽅方式，对涉
案技术图纸采取了了相应的保密
措施

/

接触机
会

被告赵某⾼高、吴某忠、⾦金金某
明、姚某保均为中⾦金金环境公司
前员⼯工，在原告公司担任⽣生产
负责⼈人、技术员等⼯工作。被告
南元公司系赵某⾼高、⾦金金某明从
原告处离职后投资成⽴立的企
业，经营范围包括⽔水泵、供⽔水
设备的⽣生产、销售、研发。被
告吴某忠、姚某保从原告处离
职后相继加⼊入南元公司⼯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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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案中法院对密点“秘密性”的认定对举证思路的启发 
案例例中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在审理理时，区分了了两类密点进⾏行行了了秘密性⽅方⾯面

的认定，并得出了了不不同的结论。对于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简称“第⼀一类密
点”），法院认可存在秘密性，能够属于中⾦金金环境公司的商业秘密；但对粗糙
度、图样画法（表达⽅方法）、局部放⼤大视图、明细表内容、尺⼨寸标法和技术要
求（简称“第⼆二类密点”），法院认为不不存在秘密性，不不构成商业秘密，因此也
没能在本案中得到保护。那么这两类密点的区别是什什么？为什什么法院适⽤用了了不不
同的审理理⽅方法？从权利利⼈人的举证⻆角度可以有怎样的启发？ 
对于本案第⼀一类密点，法院认为相关信息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但在本案

中的信息系经重新组合设计⽽而成的新的技术⽅方案，“虽然单个零部件所承载的尺
⼨寸公差、形位公差信息已经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但涉案技术信息系经重新组
合设计⽽而成的新的技术⽅方案，既⽆无法通过查阅公开资料料或其他公开渠道得到，
也⽆无法通过反向⼯工程测绘产品实物获得，故这些技术信息不不为公众所知悉，构
成反不不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秘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年9⽉月12⽇日发布
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理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律若⼲干问题的
规定》（法释〔2020〕7号）第四条第⼆二款，“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行整
理理、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新信

三、合理理表
明商业秘密
被侵犯，且
侵权⼈人⽆无法
说明存在合
理理来源

实质相
同

1. （产品相同）中⾦金金环境公
司经市场调查发现，南元
公司⽣生产销售的⽴立式多级
离⼼心泵SDL32系列列产品与
中⾦金金环境公司⽣生产销售的
C D L 3 2系列列产品基本相
同。 

2. （密点相同）经庭审⽐比
对，南元公司的技术图纸
中共有22份图纸所载总计
47处尺⼨寸公差、6处形位公
差与中⾦金金环境公司享有商
业秘密的对应技术信息构
成实质性相同

/

⽆无合理理
来源

南元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
述技术信息系其⾃自⾏行行研发取得
或具有其他合法来源

/

裁审结论
南元公司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裁判停⽌侵权，并赔偿原告损
失及合理费⽤110万元

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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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不为公众所知悉。”可以认为，法律律保护对公知信息进⾏行行整理理、改进和加⼯工的
价值，该类信息能够被认定为具有秘密性。因此，本案中法院也认可了了由经过
整理理、改进和加⼯工的公开信息所构成的第⼀一类密点具有秘密性，进⽽而应该得到
保护。 
对于本案第⼆二类密点，法院认为，该类信息或可通过反向⼯工程获取，或可

通过查阅公开资料料获得，属于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或为公众所知悉的内容，
不不具备秘密性。因此该部分密点不不满⾜足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要件，不不属于商业秘
密，也就⽆无法在本案中受到保护。 
综上分析，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由于权利利⼈人举证责任较重，往往难以完

整证明相关侵权事实，进⽽而导致整体胜诉率不不⾼高；但在法释〔2020〕7号⽂文出台
后，法院从司法⻆角度⼀一定程度上放宽了了对侵权⾏行行为的认定，有利利于降低权利利⼈人
的举证难度，本案中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将加⼯工后的公开信息纳⼊入保护范围即着
重体现了了这⼀一点。然⽽而，本案并未明确公开信息整理理、改进和加⼯工到何种程度
才能得到保护，⽬目前司法判例例中的类似判例例较少，也未能就该尺度予以明确。
我们认为，并⾮非整理理、改进和加⼯工后的公开信息必然能够得到保护，实践中还
是会结合形成相关信息所需投⼊入的成本、时间和专业能⼒力力来综合判断。 
因此，从权利利⼈人举证⻆角度，可以认为：⾸首先，并⾮非公开信息⼀一概不不能得到

保护，如权利利⼈人对相关信息进⾏行行整理理、改进、加⼯工的，仍然能够作为密点，具
备获得保护的权利利基础；其次，权利利⼈人在证明该等信息的秘密性时，应同时对
该等信息凝结了了权利利⼈人所付出的成本、时间和专业能⼒力力进⾏行行举证，如证明搜集
该等信息需要花费⼤大量量时间、整理理该等信息需要⽤用到特殊的专业技术或使⽤用复
杂的操作⼯工具等。 

本⽂文结合浙江⾼高院典型判例例之⼀一“中⾦金金环境公司诉前员⼯工商业秘密侵权案”
梳理理了了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举证思路路，并重点讨论了了秘密性⽅方⾯面的举证问题，
以期为后续其他同类案件中权利利⼈人的主张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路。 

*** 

�5


